
证券代码：301230 证券简称：泓博医药 公告编号：2025-061

上海泓博智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上海泓博智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2、本次解除限售股东户数共计 4户，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62,726,3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44.9372%。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36个月；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5 年 11 月 1 日（星期六），因该日为非交

易日，故上市流通日顺延至下一交易日 2025 年 11 月 3 日（星期一）。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上市后股本和限售股变动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上海泓博智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443号）同意注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票已于 2022年 11月 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交易。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前已发行股份数量为 57,623,333股，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 19,250,000股,首次公开发

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76,873,333股。

（二）上市后股本和限售股变动情况

1、2023年 5月 11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解除限售股东户数共计 4,643

户，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896,870股。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3年 5月 8日在巨潮资讯

网披露的《关于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3-020）。

2、公司于 2023年 5月 15日召开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以 2023 年 4月 22 日公司总股本 76,873,333 股为

基数，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 10 股转增 4 股。2023 年 6 月 21 日，上述权益分派

实施完成，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107,622,666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3 年 6月 13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

告编号：2023-026）。

3、2023年 11月 1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部分股份及首次公开发行战略

配售股解除限售股东户数共计 15 户，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35,116,666股。具体情况

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7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部

分股份及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43）。

4、公司于 2024年 5月 15日召开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拟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已发行总股

本扣除回购股份数为基数，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 10股转增 3股。2024年 6月 21

日，上述权益分派实施完成，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139,586,605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 2024 年 6 月 14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3 年年度权益分

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38）。

（三）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 139,586,605股，其中无流通限制或限售安排的

股票数量为 76,860,30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55.0628%；有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

的股票数量为 62,726,3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44.9372%。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

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锁定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36个

月，股份数量为 62,726,3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44.9372%，该股份的锁定期将于

2025年 10月 31日届满，将于 2025年 11月 3日起上市流通。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共 4户。分别为：安荣昌、

蒋胜力、泓博智源（香港）医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泓博”）、上海鼎蕴投

资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鼎蕴”）。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做出的各项承诺具体内容如

下：

（一）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自愿锁定的承诺

1、发行人控股股东香港泓博承诺

“1）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上市前

本承诺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承诺人所持公司上述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

价。本次发行上市后 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2023年 5月 1日，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

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承诺人所持上述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个月。

上述发行价指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股票发行价格，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

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上述收盘价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

3）若公司存在重大违法情形，且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

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承诺人不减持持有的公司股份。

4）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对本承诺人转让公司股

份存在其他限制的，本承诺人承诺同意一并遵守。在本承诺人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

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承诺人愿

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5）若违反该承诺给公司或相关各方造成损失的，本承诺人愿意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

2、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安荣昌、蒋胜力承诺

本人特此做出如下承诺，并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承诺：

“1）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上市前

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人所持公司上述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本次发行上市后 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

上市后 6个月期末（2023年 5月 1日，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

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所持上述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个月。

上述发行价指本次发行上市的股票发行价格，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

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上述收盘价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

3）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将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 6个月内，遵守

下列限制性规定：（1）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2）自本人离职之日起 6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

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4）若公司存在重大违法情形，且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

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不减持持有的公司股份。

5）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对本人转让公司股份存

在其他限制的，本人承诺同意一并遵守。在本人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

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6）若违反该承诺给公司或相关各方造成损失的，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3、发行人股东上海鼎蕴承诺

“1）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上市前

本承诺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若公司存在重大违法情形，且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

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承诺人不减持本次发行上市前

持有的公司股份。

3）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对本承诺人转让公司股

份存在其他限制的，本承诺人承诺同意一并遵守。在本承诺人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



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承诺人愿

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4）若违反该承诺给公司或相关各方造成损失的，本承诺人愿意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

(二）股东关于持股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发行人股东香港泓博、安荣昌、蒋胜力及上海鼎蕴承诺

“1）对于本承诺人在本次发行上市前持有的公司股份，本承诺人将严格遵守已作

出的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在锁定期内不出售本次发行上市前持有的公司股份。

2）本承诺人将保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及其

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在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

本次发行上市前持有的公司股份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上市的股票发行价。若公

司自股票上市至本承诺人减持前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除

权、除息事项，减持价格将相应进行调整。

3）在减持本承诺人在本次发行上市前持有的公司股份时，本承诺人将提前以书面

方式通知公司减持意向和拟减持股份数量等信息，督促公司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并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

履行通知、公告、备案等程序。

4）若因本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承诺

人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在限售期内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

履行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对上述股

东不存在违规担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5年 11月 3日（星期一）；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62,726,300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44.9372%；

3、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户数为 4户；

4、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类型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

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

数量（股）

1 首发前限售股 安荣昌 10,710,700 10,710,700

2 首发前限售股 蒋胜力 7,917,000 7,917,000

3 首发前限售股 香港泓博 38,675,000 38,675,000

4 首发前限售股 上海鼎蕴 5,423,600 5,423,600

合计 62,726,300 62,726,300

注：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的情形；

2、股东蒋胜力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现任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股东安荣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现任公司董事，通过控制香港泓博及上海鼎蕴的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Ping Chen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现任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承诺，每年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3、上述股东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后，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股东减持情况，督促相关股东严

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做出的相关承诺，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在定

期报告中持续披露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数量 (+,-)

(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占比（%） 数量(股) 占比（%）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

流通股
62,726,300 44.9372 -48,755,525 13,970,775 10.0087

首发前限售股 62,726,300 44.9372 -62,726,300 0 0.0000

高管锁定股 0 0.0000 +13,970,775 13,970,775 10.0087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76,860,305 55.0628 +48,755,525 125,615,830 89.9913

三、总股本 139,586,605 100.0000 0 139,586,605 100.0000

注：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2025 年 10月 23日作为股权登记日下发

的股本结构表填写。以上数据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准。

五、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数量及

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以及

股东承诺的内容；公司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股东严格履

行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公司关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

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所述，保荐人对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事

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泓博智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

发行部分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5、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泓博智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10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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